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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船级社：

你社《关于明确国际航行非机动船的无线电通信设备的配备要求的请示》（社技术字[2004]588号）文悉。经研究，同意“德盛”轮（国际航行非自航绞吸式挖泥船）参照《国际航行海船法定检验技术规则（2004）》第四篇第四章1.1.5条规定配备无线电通信设备，即：非机动船根据其预定用途和作业海区，配备能够与拖船和/或岸上进行有效通信的无线电通信设备。
